
臺北市政府 95.01.18.  府訴字第０九五七二六八九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訴 願 代 理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繼承登記罰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4年 4月 21日信字第 8311號土地登記案

件

補正通知書所為登記費罰鍰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之父○○於 91年 12月 2日死亡，訴願人於 92年 5月 1日向財政部臺北市國稅

局

　　申報遺產稅，經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於同日核發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嗣訴願人於 92年 10

　　月 13日以原處分機關收件信義字第 24051號土地登記申請案，就被繼承人○○所有本市

　　信義區○○段○○小段○○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1/4）及其上同小段○○建號（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路○○段○○號○○樓）建物（權利範圍全部）第 1次申請辦理繼

　　承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查本件自被繼承人死亡（91年 12月 2日）至訴願人申請繼承

　　登記之日（92年 10月 13日），已逾法定期限 4個月又 10日，原處分機關乃依土地法第

73

　　條規定，處登記費 4倍之罰鍰計新臺幣（以下同）11,204元，訴願人於同日繳納罰鍰完

　　畢。惟原處分機關另審認訴願人尚有應補正事項，乃以 92年 10月 14日（信義）補字第 2

　　4051號補正通知單通知補正，訴願人逾期未補正，原處分機關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

　　第 1項第 4款規定，以 92年 10月 30日信字第 24051號駁回通知書駁回訴願人繼承登記

之

　　申請在案。

二、訴願人復於 94年 4月 19日以原處分機關收件信義字第 8311號土地登記申請案第 2次申

請

　　辦理繼承登記，原處分機關以 94年 4月 21日信字第 8311號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記

載

　　補正事項略以：「1.本案逾期申請登記請補繳納登記費 16倍之罰鍰，共計新臺幣 44,816

　　元；或檢附可扣除期間免予罰鍰之證明文件憑審。......」通知訴願人補正，訴願人未



　　檢具有不可歸責於訴願人之文件，原處分機關乃於訴願人繳納登記費罰鍰後，於 94年 4

　　月 27日辦竣繼承登記。訴願人不服上開 94年 4月 21日信字第 8311號土地登記案件補正

通

　　知書有關登記費罰鍰之處分，於 94年 5月 1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同年 6月 20日補正訴

願

　　程序及補充訴願理由， 7月 12日、 8月 8日及 8月 26日又分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

處

　　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民法第 3條規定：「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

　　親自簽名。......」第 12條規定：「滿 20歲為成年。」第 14條規定：「對於心神喪失或

　　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最近親屬 2人或檢察官之聲請

　　，宣告禁治產。......」第 167條規定：「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

　　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第 1110條規定：「禁治

　　產人應置監護人。」

　　戶籍法第 18條規定：「監護，應為監護之登記。」第 37條規定：「監護登記，以監護人

　　為申請人。」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3條規定：「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

　　亡之日起 6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遺產稅申報。......」

　　土地法第 73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

　　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

　　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 1

　　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 6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

　　逾 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 1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20倍。」

　　土地登記規則第 27條規定：「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 三

　　、因繼承取得土地權利之登記。......」第 36條規定：「登記申請書除本規則另有規定

　　外，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由代理人申請者，代理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

　　名或蓋章；有複代理人者，亦同。」第 50條規定：「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

　　之規定計收。土地權利變更登記逾期申請，於計算登記費罰鍰時，對於不能歸責於申請

　　人之期間，應予扣除。」第 52條規定：「已繳之登記費罰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

　　申請退還。經駁回之案件重新申請登記，其罰鍰應重新核算，如前次申請已核計罰鍰之

　　款項者應予扣除，且前後數次罰鍰合計不得超過應納登記費之 20倍。」第 5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



　　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 8點規定：「逾期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其

　　罰鍰計算方式如下：（一）法定登記期限之計算：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申請登記期限，

　　自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起算，並依行政程序法第 48條規定計算其終止日。（二）可扣除

　　期間之計算：申請人自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繳稅款之當日起算，至限繳日期止及查欠

　　稅費期間，及行政爭訟期間得視為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予以全數扣除；其他情事

　　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人提出具體證明，方予扣

　　除。但如為一般公文書及遺產、贈與稅繳（免）納證明等項文件，申請人未能舉證郵戳

　　日期時，得依其申請，准予扣除郵遞時間 4天。（三）罰鍰之起算：逾越法定登記期限

　　未超過 1個月者，雖屬逾期範圍，仍免予罰鍰，超過 1個月者，始計收登記費罰鍰。（

　　四）駁回案件重新申請登記其罰鍰之計算：應依前 3款規定重新核算，如前次申請已核

　　計罰鍰之款項者應予扣除，且前後數次罰鍰合計不得超過 20倍。」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85年 3月 19日北市地一字第 85107079 號函釋：「......說明.......

　　二、土地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 6個月內為之。』係為配合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 23條之規定，以免聲請人故意拖延，致土地登記之登記名義人與真正所有

　　權人不符之情形久懸不決，並為促使權利人儘快聲請登記，同條項後段規定聲請逾期者

　　處以登記費罰鍰。該 6個月內之規定，固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3條規定相同，惟兩者性

　　質迥異，前者為土地登記事件，後者為遺產稅申報事件，各適用不同之法律規定；其因

　　逾期申請之罰鍰類別亦不同，前者為行政規費之罰鍰，後者為遺產稅之罰鍰。本案既為

　　申請土地繼承登記，自應適用土地法之規定。三、綜上所述，逾期即仍應依土地法第 73

　　條第 2項規定及『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徵補充規定』第 6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現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 8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以現行計算方式處

　　以 1倍之罰鍰。」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對申請人之行為能力應有實質審查之義務。訴願人係啟智班畢業，對複雜

　　　之法律行為認識能力尚有不足，第 1次申請辦理繼承登記時係由三舅○○○代理及填

　　　寫資料，原處分機關承辦人未盡告知須留代理人資料及連絡地址，實有過失，致駁回

　　　通知書僅送達訴願人而未通知代理人，使訴願人不知駁回的法律效果遭受鉅額罰鍰。

　　　且原處分機關於駁回後亦未盡催告義務，直至向訴願代理人詢問處理情形時，始迅速

　　　申請辦理繼承登記。原處分機關顯未盡告知及審查訴願人行為能力之義務，已違反憲

　　　法所保障人民之財產權。請撤銷該筆罰鍰處分並返還該筆罰鍰。

（二）依被繼承人死亡之日（91年 12月 2日）起算至 92年 6月 1日止，6 個月之期間為遺

產



　　　及贈與稅法第 23條所定之遺產稅繳稅期間，應依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

　　　全數扣除。而自 92年 6月 2日起算 6個月至 92年 11月 1日止，始為土地法第 73條

所定

　　　之申請土地繼承登記之法定期間。另依前揭補充規定，逾 92年 11月 1日起 1個月後（

　　　即 92年 11月 30日）仍未辦理繼承登記，始應處罰鍰。故不可歸責之逾期應自 92年 12

月

　　　 1日起算至 94年 4月 18日止僅 16個月又 9日，原處分機關違法逾期計算為 20個月

。請

　　　原處分機關將逾期之計算方式詳細臚列，並敘明理由。

（三）訴願人於得繼承之日（91年 12月 2日）起算 4個月又 29日，於 92年 5 月 1日即由

代理

　　　人○○○代為申報遺產稅，並未違反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原處分機關於計算有無逾

　　　越土地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之 6 個月期限時，漏未依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

　　　規定扣除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 6個月期間，處訴願人 11,204元罰鍰，此項違法之行政

　　　處分，雖已逾訴願期間，申請人仍有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該違法處分，並返還該筆

　　　罰鍰之不當得利請求權。

（四）訴願人及○○○於第 1次申請登記時均有明示○○○為代理人，原處分機關卻違法口

　　　頭駁回○○○之代理權，謂○○○非法定代理人，不得代理訴願人申請登記。卻又於

　　　94年 4月 19日核准訴願代理人為該申請繼承登記案之代理人，有 2套審核標準。92年

　　　10月 13日原處分機關不准○○○為訴願人之代理人，卻又准○○○為訴願人代寫登記

　　　申請書，則為何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9條規定，令○○○於代理人欄之姓名、地址資料

　　　詳填清楚。原處分機關不知民法第 3條之代為本人書寫之代為意思，並經本人蓋印授

　　　權，即為代理關係之一種。既不准○○○為代理人，即不應准○○○為當事人填寫登

　　　記申請書，既准○○○填寫登記申請書，即應盡行政程序法第 9條對當事人有利不利

　　　之情形，一律注意之義務。

（五）民法上代理之委任，並非無行為能力人或受禁治產宣告之人始得為之，縱係完全行為

　　　能力人，亦可委任代理人處理事務，該意定代理與法定代理係因行為能力有欠缺而應

　　　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法律行為不同。原處分機關濫引民法及戶籍法之規定，以規避其未

　　　盡行政程序法第 9條之審核義務。本件 92年 10月 13日申請登記案既有代理人，依同

法

　　　第 71條應向代理人送達。原處分機關僅將公文及補正通知書送達本人，未送達代理人

　　　，訴願人又不知補正函之文意及效果，而未轉告代理人代其補正，而致逾期，係原處

　　　分機關審核及送達之疏失。原處分機關於此矛盾審核訴願人之代理權，及違反行政程



　　　序法之規定，是以自 92年 11月 1日至 94年 4月 18日止之逾期，不可歸責於訴願人及

其

　　　代理人○○○，請撤銷原處分機關之違法處分及返還 44,816元罰鍰及利息。又代理人

　　　○○○於 92年 10月 13日第 1次申請繼承登記時，原處分機關漏未扣除遺產及贈與稅

法

　　　所定之法定期間，預先處 11,204元罰鍰，亦請求一併返還該筆罰鍰及利息。

（六）土地法第 73條立法時，遺產及贈與稅法尚未立法，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85年 3月 19日

函

　　　釋稱土地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係配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3條規定，顯屬失當。故實係

　　　立法者制定遺產及贈與稅法時，考量完納遺產稅及贈與稅所涉及之法律關係及流程複

　　　雜，故予 6個月之繳稅期限，又慮及土地法第 73條規定繼承登記之法定期限亦係 6個

　　　月，故始有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應繳稅款之當日起算，至限繳日期

　　　止及查欠稅費期間，應視為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之救濟規定。且該函釋僅為行

　　　政命令，逾越法律授權範圍，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之規定，應屬無效之命令。

（七）訴願人於得繼承之日（91年 12月 2日）起算 4個月又 29日，於 92年 5 月 1日即辦

畢遺

　　　產稅之免稅證明，係土地登記規則第 50條第 2項之不可歸責訴願人之期間，應予扣除

　　　。自 92年 5月 1日至 92年 10月 13日止亦僅 5個月又 13日，亦未逾 6個月。況正確

計算

　　　有無逾期，亦應自 92年 11月 1日起算，而非自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算。訴願人於 92

年

　　　10月 13日辦理繼承登記，並未逾期。

（八）民法第 3條規定即係代理關係之ㄧ種，凡字跡與印章非屬同一人者，自是代理關係。

　　　又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條規定，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係不動產繼承登記應提

　　　出之文件，故係土地登記事件之一部分，其法定辦理期間 6個月自應全數扣除。

三、卷查本案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 94年 4月 19日收件信義字第 8311號土地登記申請案第 2

次

　　申請辦理繼承登記，經原處分機關審查後以 94年 4月 21日信字第 8311號土地登記案件

補

　　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應繳納因逾期申請之登記費 16倍罰鍰，共計 44,816元之事實，有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影本、原處分機關 92年 10月 13日收件信義字第 24051號土地登記申請

書



　　及 94年 4月 19日收件信義字第 8311號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等影本附卷可稽，應可

認

　　定。是原處分機關處訴願人逾期申請繼承之登記費 16倍罰鍰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申請逾期之起算時間及不可歸責期間計算方式等節。經查土地權利變更登

　　記之申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 1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

　　， 6個月內為之；申請逾期者，每逾 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 1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

　　超過 20倍。又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申請登記期限，自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起算，並依行

　　政程序法第 48條規定計算其終止日。登記申請人自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繳稅款之當日

　　起算，至限繳日期止及查欠稅費期間，及行政爭訟期間得視為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

　　，予以全數扣除；其他情事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登

　　記申請人提出具體證明，方予扣除。另逾越法定登記期限未超過 1個月者，雖屬逾期範

　　圍，仍免予罰鍰，超過 1個月者，始計收登記費罰鍰。若駁回案件重新申請登記其罰鍰

　　，則應重新核算，前次申請如已核計罰鍰者應予扣除，且前後數次罰鍰合計不得超過 20

　　倍。前揭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及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等分別定有明文

　　。卷查本案第 1次繼承登記之申請期限之計算，應自本案繼承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起算

　　，而登記原因發生之日即被繼承人死亡之日，故應自訴願人之父○○91年 12月 2日死亡

　　之次日（91年 12月 3日）起算 6個月內為繼承登記之申請，即訴願人申請辦理之 6個月

　　法定時間至 92年 6月 2日止。是訴願人第 1次申請繼承登記之日（92年 10月 13日），

原

　　處分機關認已逾法定期限 4個月又 10日，乃依前揭規定，處登記費 4倍之罰鍰 11,204元

　　。嗣訴願人遲至 94年 4月 19日始第 2次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繼承登記，依前揭規定，

　　前經駁回案件重新申請登記，其罰鍰之計算應重新核算，即自繼承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

　　（91年 12月 3日）重新核算。是訴願人 94年 4月 19日第 2次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繼

承

　　登記距上開繼承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91年 12月 3日），已逾 28個月，扣除 6個月法

定

　　期間，亦逾 22個月；縱扣除第 1次申請繼承登記之收件日（92年 10月 13日）至駁回通

知

　　書之發文日（92年 10月 30日）期間，仍逾 20個月。是原處分機關扣除前次申請已核計

罰

　　鍰部分，而處訴願人 16倍登記費之罰鍰，應無違誤。訴願人就此所辯，應屬誤解，不足

　　採據。

五、又訴願主張訴願人係啟智班畢業，對複雜之法律行為認識能力不足，第 1次申請辦理繼



　　承登記時原處分機關承辦人未盡告知須留代理人資料及連絡地址，實有過失；且原處分

　　機關於駁回後亦未盡催告義務，已違反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財產權等節。查對於土地登記

　　申請書之書寫是否應由申請人親自書寫，前揭土地法相關法令並無規定，自應適用民法

　　之規定，故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

　　則本件縱由案外人○○○書寫而由訴願人蓋章，亦應認符合規定，對於土地登記申請案

　　之申請效力，應無影響。又土地登記申請案件係採要式主義，案外人○○○既未於土地

　　登記申請書代理人欄簽章，原處分機關自無從認定有代理之意思；是原處分機關將補正

　　通知書函寄訴願人，亦無違誤。另因繼承取得土地權利之登記，係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

　　人單獨申請之，且依前揭土地法第 73條等規定，其辦理繼承登記應不待催告；是訴願人

　　就此之主張，並不足採據。

六、另訴願人主張申報遺產稅之 6個月法定期間，應依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

　　予以扣除；且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85年 3月 19日函釋稱土地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係配合

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 23條規定，顯屬失當等節。按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其係繼承登記者，得

　　自「繼承開始之日起」 6個月內為之；申請逾期者，每逾 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 1 倍

　　之罰鍰；為前揭土地法第 73條所明定。故土地權利倘因繼承事實發生而有辦理繼承登記

　　者，其逾期登記費罰鍰之計算，自應依前揭相關規定計算之。至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3條

　　規定之 6個月期間，係規定申報遺產稅之法定期間，其與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兩者性質

　　迥異。前者為遺產稅申報事件，後者為土地登記事件，各適用不同之法律規定；其因逾

　　期申請之罰鍰類別亦不同，前者為遺產稅之罰鍰，後者為行政規費之罰鍰。是訴願人就

　　此主張，亦有誤解。

七、再查訴願人主張案外人○○○於第 1次申請登記時應為代理人，原處分機關未依行政程

　　序法第 9條規定，令○○○詳填代理人欄之姓名、地址資料；並主張民法第 3條規定即

　　為代理關係之一種，原處分機關僅將公文及補正通知書送達本人，未送達代理人，訴願

　　人又不知補正函之文意及效果，而未轉告代理人代其補正，而致逾期，係原處分機關審

　　核及送達之疏失，是以自 92年 11月 1日至 94年 4月 18日止之逾期，不可歸責於訴願人

及

　　其代理人等節。經查本案訴願人既未提出足資證明之資料以證明其確係限制行為能力或

　　無行為能力之人及法定代理權屬，且於第 1次申請繼承登記申請書之代理人欄亦無案外

　　人○○○之簽章，則不論就法定代理或意定代理而言，均難認定有代理之情形；況有無

　　必要委任代理人及委任何人為代理人，並非登記機關之權利或義務，除於代理人之代理

　　權有欠缺而應通知補正等情形外，應無待登記機關之告知；而有無法定代理之情形，亦

　　應提供相關資料供核。是該土地登記申請書縱係由案外人○○○所書寫，亦難認其係該



　　次土地登記申請案之代理人；則原處分機關對無代理人之土地登記申請案之補正通知書

　　及駁回通知書寄送於申請人即訴願人，自無不合。至訴願人主張請求一併返還第 1次申

　　請登記時 11,204元罰鍰及利息乙節，尚非本件訴願審理範疇，併予敘明。從而，原處分

　　機關所為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　　 月　　　18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